
「現崇聖大樓坐落基地 (臺北
市中正區公園段三小段2、3
地號土地)是否為社團法人中
國國民黨不當取得財產並已移
轉他人之追徵案」

調查報告 2020/02/18



政黨不動產查詢系統
https://cipas-pad.nat.gov.tw/

彙整逾30,000頁地籍資料

揭露逾10,000筆移轉紀錄



1,257,496.02

中國國民黨(曾)取得土地(m²)

註：統計截止時間
• 取得土地調查-109/01/10
• 國民黨現有土地-108/09/26

867,581.63

389,914.39

個大安森林公園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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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國民黨(曾)取得土地

臺北市中正區

總面積
22,940.91 m²

109年公告土地現值總額
127億9548萬8583元

崇聖大樓
原文工會

厚生大樓

臺北車站

臺
北
市



中國國民黨所有建物但未取得基地所有權之土地 (m²)

107,763.44 106,947.21 816.23
公有
99%

私有
1%

占用
46%

58,240.91

註：部分土地曾取得所有權，之後
拋棄或回贈公有，但仍繼續使用。

48,706.30

《財團法人
國家政策研
究基金會》
國民黨智庫
杭州南路一
段16號

5

租用
54%



中國國民黨(曾)取得土地之用途─黨部、民眾服務社等

→逾萬坪為都市計畫「機關用地」
都市計畫地區內，供各級民意機關、行政機關、國際機
構、外國駐我國機構及其他公務機關設立所需之用地
(參考內政部營建署網站)。

註：

• 左列非全部機關用地土地，
尚有他處。

• 部分土地後經都市計畫變更
為行政區、住宅區等分區。

基隆市黨部

木柵國發院

台中市黨部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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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國民黨(曾)取得土地除供黨部等辦公廳舍外

另有作瓦斯事業使用 面積約5萬坪
(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，多為工業區或工業用地，亦有劃為保護區)



 取得土地總面積大 約等於5個大安森林公園

 中國國民黨有房屋但未取得其基地所有權之土地
99%屬公有地 且近5成為占用

 取得逾萬坪「機關用地」 (都市計畫為公務機關設立所需之用地)

 近7成土地原為公產

 取得約5萬坪工業用地 作瓦斯事業
8



系爭土地概要

系爭土地位置
臺北市中正區公園段三小段2、3地號

現地上建物(崇聖大樓)門牌
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號

土地原所有權人
臺北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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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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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系爭土地是否為中國國民黨以違反政黨本質或其他
悖於民主法治原則方式所取得之「不當取得財產」？

二、倘系爭土地係中國國民黨不當取得之財產，因系爭
土地已移轉於他人所有，本會應否向中國國民黨追徵其
價額？其價額應如何計算？



系爭土地是否為中國國民黨不當取得財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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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黨產條例第4條第4款規定：「不當取得財產：指政黨以違反政黨本質或其他悖於民主法治原則之方式，
使自己或其附隨組織取得之財產。

何謂不當取得財產

• 50年借用土地？

• 53年10月31日止，借約滿後未再續約，但繼續使用土地→合法使用權源？

• 72年訂立租賃契約，恐有違當時規定。

中國國民黨取得土地前之使用、租用行為欠缺適法性

• 依規定土地無法以讓售方式賣予中國國民黨。

• 為使中國國民黨取得排他性購地之權利，建議其先申租取得優先承購權。

• 中國國民黨後以公開標售取得土地流於形式，有基於執政優勢已悖於政黨本質及民主法治方式之嫌。

臺北市政府公開標售土地係變相讓售土地與中國國民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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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黨產條例第6條第3項：「第一項規定之財產，如已移轉他人而無法返還時，應就政黨、附隨組織、其受
託管理人或無正當理由以無償或顯不相當對價，自政黨、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取得或轉得之人之其他
財產追徵其價額。

復依黨產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第3項：「第六條第三項所稱追徵其價額，指移轉時之價格。」

追徵價額計算方式

原中國國民黨以2億113萬1720元得標系爭土地，嗣後發現扣除誤售道路用地之退款367萬910元後，得標
金額應為1億9746萬810元。

中國國民黨購買系爭土地之金額

崇聖大樓興建完工後，陸續將房地售予他人。此時，系爭土地正式脫離中國國民黨所掌控而無法返還國家，
應予追徵。

中國國民黨已將全部土地及地上地售予他人

倘系爭土地為中國國民黨不當取得財產之應追徵價額



系爭土地為中國國民黨不當取得財產之應追徵價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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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徵金額(元)

1,548,646,943

223,851,083

2,268,961,386 出售金額

197,460,810

299,002,550 建物價值

購地價額

土地增值稅



報告結束


